北京市延庆区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
关于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发展支持项目征集工作的通知

各相关企业：
为落实《延庆区关于加强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京延科信发〔2025〕2号），构建绿色“高精尖”产业结构，加速培育特色产业创新发展，现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发展支持项目征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项目申报主体须在延经营，符合《延庆区关于加强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京延科信发〔2025〕2号）第五条。本通知所指“上年度”为2025年度。
二、支持内容
助力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进一步发展，通过鼓励企业优化创新专利布局、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加大研发投入等途径，提升企业核心技术竞争力，促进构建完善的科技服务生态体系。
三、支持方式与标准
对上年度营业收入增速不低于全区平均值且为正增长，所属行业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规模以上企业，分档给予支持：上年度营业收入3亿元（含）以上的，支持50万元；上年度营业收入1亿元（含）至3亿元（不含）的，支持30万元；上年度营业收入1亿元（不含）以下的，支持10万元。
四、申报时间及流程
[bookmark: _GoBack]1.材料报送。企业需在2026年5月25日前登录北京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政策兑现”栏目（https://zhengce.beijing.gov.cn）选择相对应的项目进行申报。逾期未申报，视为自动放弃本项目享受资格。
2.项目公示。通过政府官网发布项目公示。若对公示内容有异议，请于通知发布后5个工作日内提供书面情况说明及佐证材料，发送至区科信局科技创新科邮箱（kwglke@126.com）。
3.资金拨付。支持资金由区科信局按照流程办理拨付。
五、监督管理
获得支持的单位需自觉接受区科信局、区财政局等部门的监督检查，确保项目资金不挪用、占用，且对项目资金使用单独建账，专款专用。
六、咨询服务
受理部门：延庆区科信局科技创新科
咨询电话：010-69143197
咨询服务时间：工作日9:00-11:30，14:30-17:00
附件：项目申报资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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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项目申报资料清单
1.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发展支持项目申报表（见附件1）。
2.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发展支持项目实施情况报告（见附件2）。
3.项目申报主体承诺书（见附件3）。
4.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发展支持项目企业收款账号信息回执表（见附件4）。
5.企业最新版营业执照复印件。（需盖章）

	[bookmark: RANGE!B1:M19]附件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发展支持项目申报表

	第一部分 企业基本情况（加盖公章）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生产地址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
	　
	主要服务
	　

	法定代表人
	　
	项目申报联系人
	　

	联系人手机
	　
	联系人邮箱
	　

	第二部分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主要内容
	
（500字以内简要描述）




附件2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发展支持项目
实施情况报告
（模板）
 






项目名称：                              

企业名称（加盖公章）：                   



20   年   月    日
    一、企业基本情况介绍
（企业基本信息、发展现状和近3年生产经营情况，成立不满3年的企业提供成立以来的生产经营情况。）
二、项目建设方案
2.1 项目主要内容
（项目背景与意义、预期解决的问题、建设总体目标等。）
2.2项目预期实现的经济社会效益
2.3建议绩效考核数量指标（例如形成专利数量等）
三、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附件3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发展支持项目申报承诺书
本单位拟申请延庆区关于加强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资金科技服务业发展支持项目方向，承诺如下：
1.本单位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要求，以及《延庆区关于加强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等相关规定。
2.本单位未因违法失信行为被行政机关实施联合惩戒，或被司法部门采取失信惩戒措施。
3.本单位提交的全部材料均真实、准确、有效，申报资格和条件符合通知相关规定。
4.本单位自愿接受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监管。
5.本单位遵循诚实守信原则，若违反以上承诺事项，将在收到北京市延庆区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要求退还资金的通知之日起6个月内向北京市延庆区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退还全部资金。
6.本单位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使用资金，对申报和使用中存在虚报、骗取、挪用、贿赂等违法违规行为，将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接受处理。涉嫌犯罪的，自愿接受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签章）：

                         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4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发展支持项目
企业收款账号信息回执表
	申报单位名称
（盖章）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核定具体条款
	《延庆区关于加强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京延科信发〔2025〕2号）第五条

	核定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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